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殡葬补助政策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化殡葬改革和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确保殡葬政策落实落地，规范和加强殡葬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合经开区实际情况，制定惠民殡葬补助政策实施方案。
一、基本殡葬服务惠民政策
（一）补助对象：辖区原农村户籍人口（现转为城市居民的农转城人员）；辖区的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以及经研究决定的其他人员。享受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殡葬补助政策的人员，不列入补助范围。
（二）补助标准：

1.火化补助采用记账方式，根据社会事务局（民政）与昆明市殡仪馆签订的《殡葬收费协议》，年中由社会事务局（民政）联合阿拉街道、洛羊街道审核后，统一与昆明市殡仪馆结算。对火化基本服务费进行减免，包含火化费、遗体接运费（往返50公里）、尸袋包扎、火化卫生板、遗物处理。上述为火化的基本服务费，如丧属要求高档炉火化、豪华车接送、遗体接运费超出往返50公里、特殊服务由丧属补差价；殡葬用品、殡仪服务费和寄存费等由丧属自付。

2.在其他殡仪馆火化的辖区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如未享受殡仪馆相应减免可申请惠民殡葬补助，补助标准与市殡仪馆记账一致。逝者家属向街道提供以下材料进行申请：
（1）《经开区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火化补助申请表》；

（2）申请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享受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

（5）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

（6）逝者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

（8）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明细清单及正规票据原件（超出减免项目和减免标准的费用自理，未选用减免项目不进行补偿）。

（三）审核。街道、社会事务局（民政）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发放补助。对不符合条件的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二、安葬补助

（一）补助对象：辖区原农村户籍人口（现转为城市居民的农转城人员），辖区的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

（二）补助标准：
1.公墓安葬补助。公益性公墓安葬给予丧属1500元/人补助；经营性公墓安葬给予丧属3000元/人补助。给予丧属500元的骨灰盒补助，在殡仪馆领取过骨灰盒的不再进行补助。
2.节地生态安葬补助。在公墓进行绿色生态葬（含骨灰长期格位存放、壁龛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给予丧属4000元/人补助，给予遗属500元骨灰盒补助，在殡仪馆领取过骨灰盒的不再进行补助。骨灰散撒给予丧属2000元/人补助。逝者家属领取补助资金后，不得实施变相留坟、立碑、改变安葬方式等违反补助政策的行为。
（三）申请程序。符合政策规定的补助对象安葬后，逝者家属向街道提供以下材料进行申请：

1.申请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逝者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

4.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

5.公墓安葬证明或公墓开具的其他证明；

6.享受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7.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

（四）审核。街道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发放补助。对不符合条件的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三、工作要求

（一）压实责任，加强资金管理。实施惠民殡葬补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各街道、社区要高度重视，协调配合，抓好落实。补助资金实行按季度发放，街道做好材料收集及资金请示、发放工作，社会事务局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二）广泛宣传，确保政策覆盖。街道、社区要做好政策宣传，正确引导社区居民移风易俗、厚养薄葬。安葬补助请于死者安葬后90天内完成申请，逾期未申请的由街道和社区做好跟踪问效。
（三）完善制度，做好档案管理。街道要建立完善惠民殡葬补助档案管理制度，对档案统一管理，实行一人一档、专人负责。

四、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执行期暂定为五年。同时废止《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实行火葬补助方案的通知》（昆经开〔2009〕160号）、《经开区民政局关于兑付阿拉街道办事处九莲山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补助的通知》（昆经开民〔2013〕27号）、《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部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部关于新增死亡人员进入经营性公墓安葬给予补助的通知》（昆经开管综部〔2024〕3号）。

附件：经开区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火化补助申请表


